


3.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，在航海领域及相关专业有重大发明创造，

或者在科研、教学、管理、生产等方面有重大贡献，或者为学会发展、

对外交流合作做出突出贡献。

三、提名方式

会士候选人提名，本着本人自愿、提名把关、严格审核的原则。

提名方式包括个人提名和机构提名两种。

候选人可选择个人提名或机构提名的方式填写《中国航海学会会

士候选人提名表》（见附表 1）。个人提名：每位候选人需得到 2 名有

效提名人联合提名，有效提名人为本团体常务理事或会士，且每位有

效提名人每次仅可提名 1 名候选人；机构提名：有效提名机构为本团

体的专业委员会、单位会员或者省级航海学会，有效提名机构每年可

提名 1 名候选人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纸质材料。《中国航海学会会士候选人提名表》原件，一式 2

份；相关证明材料，一式 1 份。

2.电子版材料。《中国航海学会会士候选人提名表》word 和 pdf

版（盖章签字扫描版）及相关证明材料、《中国航海学会会士候选人

名单一览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3.提交材料截止日期：2024 年 9月 30 日。

4.其他要求和说明。《中国航海学会会士候选人提名表》和证明

材料分别装成册。各类提交材料概不退还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连秋微 010-65299798 18301563901




